
2016.12.23 ❘ 星期五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安徽名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张安强（舟普劳人仲案字〔2016〕第 0556
号）诉你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等劳动争议
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员和
开庭通知书、仲裁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

15日内。本委定于2017年2月 27日9时00
分在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浙
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海莲路171号6楼）
公开开庭审理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20日内
到本委（东港海莲路171号4楼420室）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2月23日

仲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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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贷款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余杭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阳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兴业银行绍兴支行

借款人名称

骏龙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富阳双马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奥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利德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中东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

上虞市中铭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越州纸品有限公司（上虞市中铭
贸易有限公司商票贴现）

上虞市沪东日化有限公司

浙江保圣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巨安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县天合无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兴杭余杭短贷2013-032号

兴银浙富银承合同（2013）126

兴银浙富银承合同（2013）125

2012北借1428号

2012北借1429号

2013北借1417号

2013北借1418号

2013北借1419号

2013北借1420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2第078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2第087号

2013兴银绍商直贴019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3第017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3第012号

兴银绍支业六流2013第015号

兴银绍支业三流[2013]第016号

兴银绍支零售流2012第010号

合计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贷款本金余额（元）

15,000,000.00

5,865,192.59

9,266,620.34

9,000,000.00

9,000,000.00

6,5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19,500,000.00

12,500,000.00

6,0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0

8,987,874.29

143,619,687.22

担保人名称

联合金属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上海骏珑包装有限公司、杭
州汉唐实业有限公司、成都骏龙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杭州骏
龙实业有限公司、王静、王永尧

杭州奥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富阳市龙强锻造有限公司、马
军，杨剑青、马信伟，周文雅

富阳市龙强锻造有限公司、富阳市马军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
司、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富阳万市皮革工艺制品厂、杭州
瑞盼进出口有限公司、毛燕青、何健英

浙江美尔诺油墨有限公司、浙江恒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美
尔诺油墨有限公司、黄必明、张小玲、费江海、张音戈

浙江美尔诺油墨有限公司、浙江美尔诺油墨有限公司、黄必
明、张小玲、费江海、张音戈

浙江浦江中东木业有限公司、浦江县福利竹木制品厂、钟正
贤、张爱珍、钟正集、钟红波

浙江浦江中东木业有限公司、浦江县福利竹木制品厂、浙江
恒泰科技有限公司、钟正贤、张爱珍、钟正集、费江海、张音
戈、钟红波

浙江浦江中东木业有限公司、浦江县福利竹木制品厂、钟正
贤、张爱珍、钟正集、钟红波

浙江浦江中东木业有限公司、浦江县福利竹木制品厂、浙江
恒泰科技有限公司、钟正贤、张爱珍、钟正集、费江海、张音
戈、钟红波

浙江越州纸品有限公司、蒋梦兰、王铭标

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越州纸品有限公司、王铭标、范
秀芬、蒋梦兰

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芳华日化集团有限公司、上虞
市家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浙江金晨建设有限公司、叶明星、
周琏琦、叶重青

浙江耀星建材有限公司、赵力、史孝娟

浙江耀星建材有限公司、赵力、史孝娟

浙江海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力源液压技术有限公司、黄建
军、何燕娣

阮连忠、鲁文娟、浙江强裕经贸有限公司、绍兴凯伦特针纺服
饰有限公司、朱立锋、阮慧芳、阮连忠、鲁文娟

担保合同编号

兴杭余杭高保2013-053、054、055、056、057号；兴杭余杭个保2013-078、079
号

兴银浙富高保（2013）042、043号、兴银浙富个保（2013）068、069、070、071号

兴银浙富高保（2013）040、041号、兴银浙富个保（2013）066、067号、兴银浙富
高抵（2013）019、020号、兴银浙富质押（2013）337号

2012北借抵1429号、2012北借保1428号-1、2012北借保1428号-2、2012北借个
1428号-1、2012北借个1428号-2、2012北借个1428号-3、2012北借个1428号-4

2012北借抵1429号；2012北借保1428号-2、2012北借个1428号-1、2012北
借个1428号-2、2012北借个1428号-3、2012北借个1428号-4

2013北借抵1417号-1、2013北借抵1417号-2、2011北借个1433号-1、2011
北借个1433号-2、2011北借个1433号-3、2012北借个1415号-3

2013北借抵1417号-1、2013北借抵1417号-2、2012北借保1415号、2011北
借个1433号-1、2011北借个1433号-2、2011北借个1433号-3、2012北借个
1415号-1、2012北借个1415号-2、2012北借个1415号-3

2013北借抵1417号-1、2013北借抵1417号-2、2011北借个1433号-1、2011
北借个1433号-2、2011北借个1433号-3、2012北借个1415号-3

2013北借抵1417号-1、2013北借抵1417号-2、2012北借保1415号、2011北
借个1433号-1、2011北借个1433号-2、2011北借个1433号-3、2012北借个
1415号-1、2012北借个1415号-2、2012北借个1415号-3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40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2第165、166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2第047号

兴银绍支业三高保2013第032号、兴银绍支业三高抵2013第004号 兴银绍支
业三高抵2013第005号、兴银绍支业三个保2013第006、007、008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3第010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3第011 号、兴银绍
支业六高保2013第012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保2013第013号、兴银绍支业六
高个保2013第018、019、020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抵2013第001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3第016、017号

兴银绍支业六高抵2013第001号、兴银绍支业六高个保2013第016、017号

兴银绍支业三高保[2013]第012号、兴银绍支业三高保[2013]第013号、兴银绍
支业三高个保[2013]第013号、兴银绍支业三高个保[2013]第014号

兴银绍支零售高抵2012第002-1、002-2号、兴银绍支零售高保2012第003-1
号、零售高保2012第003-2号、兴银绍支零售高个保2012第005-1 、005-2
号、兴银绍支零售高个保2012第005-3 、005-4号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4年4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或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朱经理 电话：0571-88974015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2月2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奉化市裘村城镇建设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奉化市裘村城
镇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奉化市裘村城镇建设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奉化市裘村城
镇建设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
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2月23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市黄贤森林公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6年7月31日）

19962235.48

借款合同编号

82010120140002999、82010120140002993

担保人名称

林崇明、奉化市裘村镇黄贤村经济合作社、奉化市裘村
镇人民政府

担保合同编号

82100620140001862、82100620140001864、
82100620140001912、82100520140000980

原贷款行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3日

（2016）浙0381破1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蔡清风的申请，于2016年11月

21日裁定受理瑞安市宜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宜商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2月1日指
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宜商公司管理人。宜商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月13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嘉
瑞成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大厦11层
西首；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孙万里，手机：
1358765155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宜商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月20日14时在瑞安市人民法
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宜商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6）浙0324民初3804号

吴云贵、赵碎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下支行诉被告温州俊毅服装辅料
股份有限公司、朱海娟、吴云贵、赵春西、赵碎珠、李庆
瑞、朱彩芽、吴丽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38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183号

朱素界、诸晓秋：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秀洲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11民
初2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614号

苏永显：本院受理原告金元生与被告苏永显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461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619号

杨爱红（公民身份号码330124196603162325）：
本院受理原告应明刚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本院依法判令：被告杨爱红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应明刚货款41000
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10月20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
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7239号

董庆玲、嘉兴市琳悦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原告王青
峰诉被告董庆玲、嘉兴市琳悦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董庆玲立即归还
借款50万元，支付利息70500元（暂计至2016年11月
15日，此后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

约金5万元、实现债权费用1万元；二、被告嘉兴市琳悦
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
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6日上午9点在海
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诸暨市聚沸门窗厂（经营者谢荣水，公民身份号码
36242719830607251X）：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力都新
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诸暨市聚沸门窗厂（谢荣水）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诸暨市聚沸门窗厂（谢荣
水）立即支付原告货款463686.7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袁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07497号

张海燕（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411163027）、
金滨伟（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8408246410）：本
院受理原告朱建光诉被告金滨伟、张海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金滨伟立即归还借款 5
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
暂从 2015 年 6 月 9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9 月 9 日为
15000 元，要求计算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2、被
告张海燕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责任期限和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与 15 日内。
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
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097号

潘丹凤：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恒美布业商行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502民初50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728号

戚发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丽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163号

沈国英：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金宝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41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6122号

俞明涛：本院受理的原告明江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4709号

唐有松、陈德琴：本院受理原告吕生苗诉被告唐有松、
陈德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4709号民事判决
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243号

任建东：本院受理原告钟斌与被告任建东、朱宏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503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87号

周仁祥：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被告周仁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28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89号

陈镇安：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镇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28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至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300号

浙江泰玉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卢立伟：本院受
理原告吕小丹诉被告浙江泰玉隆珠宝首饰有限公
司、卢立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930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985号

马卓迪、吕晓华、吕德宝、李灵芝、武义聚福日用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武义县亚利特工量具有限公司、
浙江合家欢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卓迪、吕晓华、
吕德宝、李灵芝、武义聚福日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武义县亚利特工量具有限公司、浙江合家欢工贸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49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受委托，定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在东阳市中山路3号3楼公开拍卖：座落
于东阳市小商品工业园区的房产，占地面积
8046.9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8600万元。有
意竞买者请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5 时前
持有效证件到中山路3号3楼办理竞买登记
及交付保证金手续。看样时间:2016年12月
27-28日 咨询电话:0592-5558745

福建省一鼎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